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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政民老〔2019〕10 号 

关于印发《苏州市养老从业队伍培训和入职奖励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 

各市(区)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姑苏区

民政和卫生健康局： 

现将《苏州市养老从业队伍培训和入职奖励管理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苏州市民政局 苏州市财政局 

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19 年 6 月 26 日 

苏州市养老从业队伍培训和入职奖励管理办法 

为贯彻落实《江苏省养老服务条例》、《苏州市居家养老服

务条例》、《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的

通知》和《市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

质量实施意见的通知》(苏府〔2018〕68 号)等法规文件精神，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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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加强我市养老从业人员队伍建设，规范入职奖励发放标准和

程序，现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继续开展养老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培训 

(一)凡在我市养老服务机构内从事养老护理员职业的人员，

或者其他愿意从事养老护理工作的人员，均可参加培训。 

(二)享受政府补贴培训政策的养老护理员，由各市、区人社

部门认定的定点机构承担培训工作;培训内容参照国家人社部的养

老护理员培训大纲进行，培训结束后，经人社部门考核后，成绩

合格的，由人社部门颁发相应的养老护理员《就业培训结业证

书》,全市认可。 

(三)各市、区人社和民政部门要加强对定点培训机构开展养

老护理员培训的日常管理和过程检查，及时解决培训工作中出现

的问题。各市、区民政部门至少建立一个养老护理实训实习点，

并推动培训机构与本养老服务机构建立更为广泛和紧密的校企合

作，共建实训实习基地，不断提高养老护理员的培训质量和培训

能力。 

二、实施养老从业人员入职奖励 

(一)发放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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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获得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高等院校、中等职业技术学

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人员，在我市同一养老服务机构(含法人登记在

我市的链锁企业)中连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满 5 周年的、且继

续在我市从事养老服务工作、与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劳动合同或协

议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均可申请入职奖励。入职奖励对象不

含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和编外人员(含公益性岗位)，以及养老服

务企业的法人和股东。 

(二)奖励标准 

中专学历 3 万元，大学专科学历 4 万元，大学本科学历 5 万

元，研究生学历 6 万元。 

(三)申报流程 

1.申请。申请人通过所在单位自愿申报，于每年 8 月 31 日前，

由所在单位按要求网上填报相关信息，集中向当地县级市、区民

政部门申请。 

2.受理。县级市、区民政部门在每年 9 月底前，对受理的相

关材料进行审核。 

3.公示。县级市、区民政部门核实后，应将拟奖励名单和金

额等相关信息在用人单位和当地网站公示 7 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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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批准。公示无异议，当地县级市、区民政部门与财政部门

联合批准，并上报苏州市民政局备案。 

(四)经费发放 

1.入职奖励从申请人在同一养老服务机构从事养老服务工作

年限满 5 周年后，分 3 年申请，在次年的上半年发放，其中第一

次发放 30%、第二次发放 30%、第三次发放 40%。奖励金额拨

付给用人单位后及时足额发放给申请人。 

2.入职奖励经费发放期间，申请人工作已满 8 周年的，按标

准一次性拨付。不满 8 周年离开养老服务行业的，暂停剩余入职

奖励发放;离开不超过 6 个月(含)后又重新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，

扣除离职时间，前后工作时间相加满 1 周年的，方可领取后续奖

励经费;离职超过 6 个月的，必须重新工作满 1 周年后，方可领取

后续奖励经费。满 5 周年后，又在不同养老服务机构工作，服务

时间由从事过的养老服务机构出具证明，并附劳动合同、社保证

明和每个月的服务计划，经当地民政部门盖章确认，上传至网上，

作为发放入职奖励的依据。 

3.申请人在申请入职奖励前，先后获得国家不同层级的学历

证书，入职奖励实行就高不就低原则，不重复奖励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365


